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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单立东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交通运输、能源装备、机械等行业所需的钢铁材料、零部

件、成套组件和相关设备的设计、开发、制造、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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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领头羊，拥有先进的氢燃料电池及氢燃料电池汽车研发生产能力，其氢燃

料电池汽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安泰科技是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氢能领域的主要发展

目标为聚焦关键材料和电堆，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成为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燃料电池和氢能生态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目前公司已经参与宁波、河北、

山东省多地政府的氢能规划，联合承担国家氢燃料电池研发课题，并充分发挥宁

波化工院甲级资质公司先后实现了河北河钢化工有限公司加氢示范项目邯郸站

及唐山站的 EPC工程设计、建设，竣工并投入试运行。

三方未来将以合适的形式成立合资公司，利用各自在资源、技术和市场方面

的优势，最大程度降低氢燃料重卡的运营成本，共同建立具备商业化运行条件的

氢燃料重卡产业链。由河钢工业技术提供氢燃料重卡的应用场景和运行所需的氢

气资源；现代汽车提供符合应用场景需求的氢燃料重卡车辆；安泰科技提供氢气

的储运、加注技术和加氢站的配套建设。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三方在氢能的

制取-储运-加注-应用方面的全方位技术合作，实现传统产业向氢能产业的转型升

级，同时不断提升氢燃料重卡的市场占有率。

结合三方在资源、技术和区位方面的优势，初步确定将“京津冀”地区作为

氢能业务拓展的重点区域，对接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构建氢燃料重卡产业集群”

的战略目标，在推动氢燃料重卡示范运行、构建氢燃料重卡产业集群、拓展京津

冀氢能应用市场及共同探索降低成本途径等四个方面逐步开展合作。

（二）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的效力终止：

1、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事由（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或政府政策方面的障

碍、不可抗力等）无法达成本协议之目的时；

2、任何一方于提前 30天以书面形式告知另外两方终止本协议时。

三、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1、本协议为三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

确定性，本协议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会构成

重大影响，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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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协议顺利实施，将有利于促进公司在氢能领域扩大对外技术合作，提

高公司在氢能产业领域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快公司在氢能及燃料电池领域业务的

布局。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为三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具体

的实施内容和进度能否如期顺利履行尚存在不确定性，协议具体内容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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